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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年 7 月 11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黎巴嫩外交和侨民事务部长在 2025年 6月 27日给我的信中，请求安全理事

会完全按照第 1701(2006)号决议的规定，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

的任务期限再延长一年。因此，继我 2025 年 7 月 11 日向安理会提交的关于第

1701(2006)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S/2025/460)之后，我谨请安理会考虑延长联

黎部队将于 2025 年 8 月 31 日到期的任务期限。 

 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等非国家武装团体与以色列国防军之间长达数月的敌

对行动造成了大规模破坏、流离失所和平民伤亡。2024年 11月 27日恢复停止敌

对行动为蓝线两侧的社区带来了急需的救济。虽然停止敌对行动的状态基本得

到维持，但局势依然脆弱，特别是在地区事态快速演变的背景下。尽管在执行

第1701(2006)号决议方面取得了进展，但违反行为仍在继续，双方仍有未尽义务。 

 在整个敌对行动期间，联黎部队一直驻扎在蓝线沿线，继续履行其授权的

监测和报告职能。联黎部队根据第2749(2024)号决议，迅速适应了停止敌对行动

后的新局势。联黎部队凭借其当地部署，自 11月 27 日起，在以色列国防军逐步

撤离的同时，立即支持了黎巴嫩武装部队对黎南全境的重新进驻。一支强大且

资源充足的黎巴嫩武装部队在利塔尼河以南及海上驻扎，对黎巴嫩履行其义务

并实现第 1701(2006)号决议的充分执行至关重要。 

 在当前战略与行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双方均重

申恪守第 1701(2006)号决议，并承诺履行全面执行该决议的共同义务。 

 在联黎部队的协助下，黎巴嫩武装部队近几个月已取得显著进展，正着力

在蓝线与利塔尼河之间建立一个区域，该区域除黎巴嫩政府及联黎部队部署的

武装人员、资产和武器外，没有其他任何武装人员、资产和武器。黎巴嫩政府

必须根据第1701(2006)号决议规定的责任，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确保黎巴嫩

境内除黎巴嫩国家的武器或权力机构外没有其他武器或权力机构。 

 虽然以色列国防军自 11 月 27 日以来已完成了从黎巴嫩南部大部分地区的分

阶段撤军，但它仍在蓝线以北的五个地点和两个所谓的缓冲区保留了存在。它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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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天都在黎巴嫩各地进行空袭和侵犯领空，造成人员伤亡和民用基础设施的

破坏。以色列政府必须将其部队全部撤出蓝线以北的所有地区，包括盖杰尔北部

和蓝线以北毗邻地区。以色列还必须按照第 1701(2006)号决议规定的责任，停止

对黎巴嫩领土的袭击和对黎巴嫩领空和主权的侵犯。双方必须充分尊重蓝线。 

 在此背景下，我敦促各方充分利用联黎部队长期建立的联络与协调渠道、

我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的斡旋、以及根据 2024 年 11 月 26 日《宣布停止敌对

行动以及加强安全安排和执行安理会第1701(2006)号决议的相关承诺》所设立的

加强机制。我还呼吁各方充分利用联黎部队的三方会议能力，确定解决蓝线争

议点的办法，因为联黎部队拥有独特的专长和能力，可支持在这方面取得进一

步进展。 

 我敦促黎巴嫩和以色列按照第 1701(2006)号决议的既定目标，加快实现永

久停火和长期解决方案的步骤。这包括黎巴嫩政府全面执行《塔伊夫协议》和

安全理事会第 1559(2004)和 1680(2006)号决议相关规定，其中要求解除黎巴嫩境

内所有武装团体的武装。除联合国在政治层面所作努力外，在我的黎巴嫩问题

特别协调员的领导下，在此关键时刻，保持一支公正的国际维和部队的持续存

在，对于支持稳定与安全至关重要。 

 包括黎巴嫩各政治派别在内的各方广泛认识到，需要联黎部队继续驻留在

黎巴嫩南部并履行其授权职能。联黎部队的这些职能包括：公正监测和报告违

反第1701(2006)号决议的行为；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扩展国家权力；联络与协调；

消除冲突和减少双方部队直接对抗的可能性；为人道主义准入提供便利。还必

须保留联黎部队在妇女与和平与安全方面的职能，包括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目

前为促进包容性别政策并将其纳入主流而作出的努力。 

 我回顾，为使联黎部队能够充分执行其已获授权的业务活动，各方必须确保

联黎部队在其行动区内的所有有关地点都有不受限制的行动和进出自由。各方还

必须始终确保维和人员的安全保障以及联合国房地的不可侵犯。联黎部队将继续

适应和调整态势和结构，同时考虑到各方在执行第 1701(2006)号决议方面取得的

切实进展，包括黎巴嫩武装部队在扩展国家权力方面的能力和责任的演变。 

 我感谢向联黎部队派遣部队的 47个国家，并感谢联黎部队特派团团长兼部队

指挥官迪奥达托·阿巴纳拉少将、其前任阿罗尔多·拉萨罗·萨恩斯中将以及联

黎部队所有军事和文职人员，感谢他们在黎巴嫩南部开展的工作以及对和平事业

的付出。我向所有受到违反停止敌对行动协议的交火影响的群体表示慰问。 

 大会第 79/308 号决议批款 5.528 亿美元，作为联黎部队 2025 年 7 月 1 日至

2026年 6月 30 日期间的维持费。截至 2025年 7 月 7日，联黎部队特别账户未缴

摊款为 1.360亿美元。截至该日，所有维持和平行动的未缴摊款总额为 34.829亿

美元。部队费用已偿还至 2025年 3月 31日，特遣队所属装备费用已偿还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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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谨对安全理事会继续坚定一致地支持联黎部队及其授权活动表示感谢。

鉴于上述情况，我建议安理会将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 12个月，至 2026年

8 月 31 日。 

 请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此事为荷。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签名) 

 


